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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業務宣導 

一、地籍科 

（一）地政士業務 

1.本市截至 111 年 12月 31日登記開業之地政士共 877人。 

2.111年度核准開業人數：877人，註銷開業人數：68人，補(換)發開業執

照 121 人。 

3.為避免詐騙及減少不動產糾紛，買賣雙方都宜自行指定合法地政士，辦理

不動產事務。 

4.洗錢防治已將地政士、不動產經紀業納管，執業時需進行客戶審查、申報

可疑交易及保存交易紀錄。 

5.依據內政部 111年 1月 22日台內地字第 1110260596 號函有關「內政部指

定地政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3 條、第 4 條及第 23 條規定意旨，地政士事務所應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

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下稱計畫及處理方法），並

應於申請開業時，一併報請備查。 

另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條及第 48條規定略以：「...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務機關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

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四、違反第二十七條...未依

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法。」。 

（二）地籍清理業務 

1.申請發還土地為原則，例外發給價金(落實還地於民) 

自 112 年 2 月 8 日總統公布後，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權利人自登記完

畢之日起十年內，得檢附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發還原登記名義人全部

權利範圍之土地；經審查無誤，公告三個月，期滿無人異議時，囑託登記

為權利人所有。 

應發還之土地已為公用財產、處分或有其他無法發還之情事者，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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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依該土地最後一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計自登記

國有之日起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權利人土地價金。但該土地

因不可抗力滅失致無法發還者，不發給價金。 

臺南市政府地籍清理 111年度第 2批（第 1次）標售土地保管款價金

業於 112年 2 月存入。土地權利人應於 10年內依地籍清理條例相關規定，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發給土地價金。 

2.臺南市政府 112年度代為標售地籍清理土地即將開跑 

臺南市政府 112 年度代為標售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將於 3 月

27 日辦理公告作業，相關資訊可至「本局網站/地籍清理專區/代為標售

資訊」項下查詢，歡迎符合資格而有意投標者把握良機，踴躍投標。 

（三）外國人及大陸人民地權業務 

1.外國人地權 

在平等互惠原則下，外國人得在中華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惟

林地、漁地、狩獵地、鹽地、礦地、水源地、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

之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互惠國家一覽表及相關規

定詳內政部網站(網址：

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downlist/77)。 

2.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 

內政部於 106年 6月 9日修正發布「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

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作為大陸地區人民及陸資法人來臺

取得不動產審核之依據。其取得之不動產所有權或地上權，限建物已登

記並供住宅用，且每人限單獨取得一戶，不得出租或供非住宅之用。取

得前項供住宅用不動產所有權或地上權，於登記完畢後三年內不得移轉

或辦理不動產所有權或地上權移轉之預告登記。但因繼承、強制執行、

徵收、法院判決者，不在此限。 

（四）法令宣導 

1.「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辦法」業於107年11月9日修正為「地政

士及不動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同時廢止「地政士及不動

產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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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5條有關標售土地辦理第二次

標售，酌減數額由不得逾第一次標售底價百分之十修正為百分之二十。 

3.「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業經內政部於 110 年 7月 13日修正發布，

修正重點如下： 

(1)規範網路申請土地登記作業包括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並

明定可提出網路申請土地登記之對象、應附文件、繳費方式、後 續登

記處理程序及登記案件電子檔案保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35條至第

37條、第 47條、第 53條、第 54條、第 65條、第 67條、第 70條之

1至第 70 條之 7） 

(2)為推廣土地登記線上聲明等措施，修正申請登記之當事人、申請預告

登記之登記名義人及申請塗銷預告登記之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得免親

自到場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41 條、第 137 條及第 146條） 

(3)配合民法第 1177條規定，修正繼承人有無不明時之產權 登記程序規

定。（修正條文第 123 條及第 126 條） 

4.申請繼承登記，繼承人如有拋棄繼承而未檢附法院准予備查函，若提出司

法院網站「家事事件公告專區」查詢結果作為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

亦得受理。(內政部 111 年 2月 7日台內地字第 1110260691號函) 

5.繼承不分性別，人人均有繼承權。財產贈與無差別，不分性別均平權。以

落實性別平權。 

6.「跨直轄市縣市收辦土地登記案件服務」為方便民眾就近申辦不動產登

記，以下10項登記案件得向任全國一地政事務所臨櫃申請： 

(1)住址變更登記。 

(2)更名登記（以戶政機關有更名記事者為限）。 

(3)書狀換給登記（以一般權利書狀損壞申請書狀換給者為限）。 

(4)門牌整編登記。 

(5)更正登記（以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或門牌等錯誤，

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為限）。 

(6)預告登記。 

(7)塗銷預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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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拍賣登記（不包括權利人或義務人為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 

(9)抵押權塗銷登記（以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為限）。 

(10)抵押權設定、內容變更及讓與登記（以權利人為金融機構為限）。 

7.土地登記線上申辦服務，可分為「全程網路申請」及「非全程網路申請」，

其中住址變更、更名、門牌整編、住址更正、姓名更正、出生日期更正及

統一編號更正等7項登記案件，可全程線上申辦，完全不受空間、時間之

限制，在家即可完成土地登記。 

8.專業代理人代理網路申請「非全程網路申請」登記案件，而申請人無法併

同電子簽章，得採行電子及紙本登記申請書混合檢附，紙本登記申請書得

採下列形式擇一檢附： 

(1)列印申辦系統所產製該案件經代理人（複代理人）電子簽章且線上送

出之網路申辦用登記申請書，申請人逕於適當欄（如簽章欄、應簽註

切結處等）蓋印。 

(2)另附完整填載之臨櫃申辦用登記申請書，且申請人及代理人（複代理

人）已於適當欄（如簽章欄、應簽註切結處等）蓋印，並於備註欄註

明「網路申辦流水號」。 

(3)另附完整填載之臨櫃申辦用登記申請書，且申請人及代理人（複代理

人）已於適當欄（如簽章欄、應簽註切結處等）蓋印，一併列印網路

申辦用登記申請書附案。 

9.土地登記「線上聲明」的措施，民眾只需線上登錄資訊，再由地政士或律

師核對身份，即可取代過往登記義務人臨櫃核對身分的不便，也不必再先

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 

10.為遏制預售屋炒作亂象，內政部於112年2月8日修正公布平均地權條例第 

4、47-3、81-2、87條條文，增訂第47-4、47-5、79-1、81-3、81-4條條

文；除第4、47-3、47-4、79-1、81-2、第81-3條第1項、81-4條條文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本次修法5大重點如

下： 

(1)限制預售屋或新成屋換約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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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於簽訂買賣契約後，不得讓

與或轉售買賣契約與第三人，並不得自行或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

告。但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間之讓與或轉售；或其

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得讓與或轉售之情形並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得讓與或轉售之戶（棟）數，全國每二

年以一戶（棟）為限。 

B.銷售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者，除但書情形外，不得同意或協助買受人

將買賣契約讓與或轉售第三人，並不得接受委託刊登讓與或轉售廣

告。 

C.違反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

下罰鍰；其刊登廣告者，並應令其限期改正或為必要處置；屆期未

改正或處置者，按次處罰；其有不動產交易者，按交易戶（棟）處

罰。 

(2)管制私法人購屋：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應檢具使用計畫，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私法人取得上開房屋，於登記完畢後5年內不得

辦理移轉、讓與或預告登記。但因強制執行、徵收、法院判決或其他

法律規定而移轉或讓與者，不在此限。 

(3)重罰炒作行為：任何人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違反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其有不動產交易者，按交易戶

（棟、筆）處罰。 

A.以電子通訊、網際網路、說明會或其他傳播方式散布不實資訊，影

響不動產交易價格。 

B.與他人通謀或為虛偽交易，營造不動產交易活絡之表象。 

C.自行、以他人名義或集結多數人違規銷售、連續買入或加價轉售不

動產，且明顯影響市場秩序或壟斷轉售牟利。 

(4)建立檢舉獎金制度：民眾對不動產銷售、買賣或申報登錄資訊知有違

反法規規定情事者，得敘明事實並檢具證據資料，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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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約申報登錄：預售屋買賣契約若有解約，銷售預售屋者須於30日內

申報登錄。 

11.地政士協助仲介業者成交案件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請協助消費者確認

仲介業者應為合法經紀業、仲介人員確有具備經紀人員資格，方符合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7條及第32條之規定：「經紀業不得僱用未具備經

紀人員資格者從事仲介或代銷業務。」、「非經紀業而經營仲介或代銷業

務者，主管機關應禁止其營業，並處公司負責人、商號負責人或行為人

新台幣10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以保障消費者權益，健全不動產

交易市場。 

12.地籍異動即時通申請方式 

申請資格： 

(1)臨櫃申請：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2)網路申請：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本人。 

(3)併土地登記案件申請：土地登記案件之權利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申請方式： 

(1)臨櫃申請：由任一登記機關受理申請。申請之土地或建物權利分

屬不同直轄市、縣(市)之登記機關管轄者，申請書以同一直轄市、

縣(市)為單位分別填寫。 

(2)網路申請：分別向土地或建物所在地之登記機關提出申請。【地政

線上申辦系統網址：https://clir.land.moi.gov.tw/cap/】 

(3)併土地登記案件申請：申請書所蓋用印章(或簽名)，與申辦土地

登記之印章(或簽名)相同者，免再核對申請人身分。申請服務之

範圍限為該登記案件內不動產所在之登記機關轄區。 

13.「土地法」部分條文，業經內政部於 111 年 5月 31日修正 111 年 6月

22日發布，修正第七十三條之一重點如下： 

(1)規範第一項及第二項分別增列地政機關應「書面通知繼承人」聲請繼

承登記及已逾列冊管理期間十五年，仍未聲請繼承登記者。 

(2)第三項，依第二項規定於標售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前應公告期間修正為

三個月，及優先購買權人於決標後表示優先購買之期限修正為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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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第二項及第五項中機關名稱「國有財產局」等文字，均修正為現行名

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8 

二、資訊地價科 

（一）實價登錄業務 

1.平均地權修法： 

(1)立法院於今(112)年 1月 10日三讀通過「平均地權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並經總統於 2月 8日公布施行，其中「重罰炒作行為」部分，

公布後立即施行，其餘規定將俟內政部完成子法擬定後，報請行政院

核定施行日期。 

(2)提醒不動產銷售買賣或申報實價登錄請確實，民眾對於不動產銷售買

賣或申報實價登錄違規行為，可檢具事證向地方政府檢舉，如經查證

屬實，將由實收罰鍰中提充一定比率金額作為獎金。 

(3)預售屋買賣契約若有解約情形，建商應於 30日內申報實價登錄；違

規者將按戶（棟）數處罰 3萬至 1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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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價登錄買賣案件申報系統網址更改及檔案格式修正 

(1)實價登錄買賣案件申報已於 112 年 2月 14日移至「不動產成交資訊

及預售屋資訊申報網」（網址：https://vlir.land.moi.gov.tw/） 

(2)修正檔案格式為 json檔，檔案範例請至下方下載使用。 

 

 

 

 

 

 

 

 

 

 

 

 

 

 

 

 

 

 

https://vlir.land.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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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動產電子產權憑證服務上線，數位查驗超方便 

自今年起民眾向全國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不動產登記後，除取得地政事

務所核發的土地、建物所有權狀、他項權利證明書之外，另可使用自然人

憑證、工商憑證或行動自然人憑證 APP等驗證登入「電子產權憑證系統」，

選擇今年 1月 1日後取得權狀之不動產標的，即可預覽、產製或下載電子

產權憑證（效期 3 天，逾期可重新產製），再提供予有查驗需求者直接掃

描 QR code 或以系統查驗專區輸入驗證碼，即可隨時查詢產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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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市智慧地政謄本販賣機，功能大躍進!服務據點再升級! 

1.為讓民眾能就近享有申領地政謄本及補發稅單的更優質服務，市長黃偉哲

指示將現有謄本販賣機據點擴大服務。 

2.自 111年 11月 14日起，與柳營、後壁、西港、七股區之區公所以及財政

稅務局新化分局 5 處跨機關合作，拓展「智慧地政-謄本販賣機」設置據

點。 

3.新增健保卡驗證方式，民眾只要持每個人都有的健保卡(新增功能)，即可

DIY 申領地籍謄本、或補發稅單，突破以往須到地政事務所及以自然人憑

證認證之限制，讓您輕鬆申請免排隊。 

4.全面修改為與地政事務所臨櫃相同有防偽樣式印刷紙列印，提升民眾、銀

行及相關單位等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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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量科法令宣導 

（一）修正「地籍測量實施規則」部分條文，業經內政部 112 年 1 月 13

日修正發布，並自 112 年 5 月 1 日施行；修正「土地複丈費及建築

改良物測量費收費標準」，業經內政部 112 年 1 月 13 日修正發布，

並自 112 年 5 月 1 日施行。修正重點如下。  

1.土地複丈  

(1)申請「鑑界」應指定需鑑定之界址點：申請人應於申請書載明

需鑑定之界址點，俾憑計算複丈規費及通知有關鄰地關係人。 

實地測量時倘申請人增加需鑑定之界址點數量，或需鑑定界址

點與原申請內容不符者，登記機關應依規定通知補正。(修正條

文第 211 條、212 條 ) 

(2)納入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私權爭執解決途逕，除司法訴訟

外，尚有依仲裁法提付仲裁或依鄉鎮市調解條例聲請調解等訴

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相關權利人得自行選擇。(修正條文第 205

條、221 條 ) 

(3)申請「界址調整」應檢附協議書，並以調整後減少地界線段者

為限：界址曲折調整係就相鄰土地間界址分布符合曲折之情形

時，方得適用，如界址調整後反形成地界曲折或不利使用，自

非法所許。爰規定應以調整後減少地界線段者為限。(修正條文

第 225 條 ) 

(4)申請人免再自備界標：申請土地複丈所繳納之複丈費（施測費）

已計入制式界標成本，登記機關應提供制式界標予申請人自行

埋設使用，申請人免再自備制式界標。 (修正條文第 210 條 ) 

(5)土地複丈新增「位置勘查」申請項目：新增位置勘查申請服務，

會同申請人辦理勘查作業，以協助申請人瞭解土地概略位置。

(修正條文第 204 條、221-1 條 ) 

(6)土地複丈規費新制以量計費：  

複丈規費，依土地面積及申請內容，分別計收基本費及施測費。 

基本費依土地面積分 4 級徵收；施測費以每 5 個界址點（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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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標的點），或施測之線段量為計費單位。 (修正條文第 210

條 ) 

2.建物測量  

(1)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 / 複丈應檢附規定格式電子檔：申辦建物

第一次測量，應繳交符合規定共通格式電子檔。建物複丈之成

果圖應以電腦繪圖方式辦理。  

委外轉繪建物測量成果圖或繪製簽證之建物標示圖，請以內政

部建物測量繪圖軟體 (SBpublic)製作。  

倘僅附紙本成果而未附規定電子檔者，申請人應另繳納每建號

600 元數值化作業費，並由登記機關製作電子檔。 (修正條文

第 282-1 條、282-2 條、282-3 條、296 條 ) 

為配合建置新成屋三維地籍產權空間圖資，於辦理民眾申請建

物第一次測量案件時一併建置三維建物資料，為加速地政事務

所辦理速率，依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282-2、282-3 條申請之建

物第一次測量、登記案件，請運用內政部建物測量軟體

(SBpublic)繪製並檢附繪製成果向量檔 (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共

通格式電子檔*.Z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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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轉繪建物位置圖」應檢附經簽證之「建物地籍測繪資料」： 

建物位置圖申請以轉繪方式辦理者，應檢附經實地測繪且由開

業之建築師或測量技師簽證之建物地籍測繪資料。  

未檢附上開建物地籍測繪資料者，登記機關應請申請人補正檢

附之，或請申請人修正申請書並補繳規費（每棟新臺幣 4,000

元）後，由登記機關排定日期辦理實地測量建物位置，據以製

作建物測量成果圖。 (修正條文第 282-1 條 ) 

(3)附屬建物「陽臺」之測繪，以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設置者為限：

附屬建物「陽臺」之認定，除使用執照竣工圖說應標註「陽臺」

外，並應審認是否屬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 款

及第 16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尺寸及面積檢討設置之「陽

臺」。 (修正條文第 273 條 ) 

(4)建物測量規費部分項目調整：  

新增轉繪簽章成果圖（依地測§282-2 申辦）核對費額，每建

號 200 元。  

新增建物分割、合併、部分滅失轉繪費額。  

調整平面圖測量、平面圖轉繪；分割複丈；全部滅失；基地號

/門牌號勘查項目之費額。 (規費附表 2、3) 

3.原則性規定  

(1)申請退費期限改為 10 年：配合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規定，申

請退費期限由 5 年改為 10 年。 (修正條文第 214 條、266 條 ) 

(2)新增規費減徵規定、請求退費時已支出費用計算方式及其他案

件參照計費原則：為因應原有計費方式合理性及與實際作業勞

務支出相當等問題及便利實務執行作業，新增規費減徵、已支

出費用計算方式，及依其他法規辦理之測量案件，得視實際情

形參照本標準性質相近之收費基準因應辦理規費計收等規

定。 (規費 6、8、9) 

(3)地測規則及收費標準修正規定，自 112 年 5 月 1 施行。(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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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條、規費 10) 

4.軟體及規費試算服務之配套措施  

(1)建物測量繪圖軟體 (SBpublic)：為推廣建物第一次測量作業簡

化，已提供免費建物測量繪圖軟體 (Windows 環境 )供各界使

用，提供完整建物測量成果圖繪製功能，可匯入 DXF 向量格

式及上傳成果資料。相關資訊可參考「簡化建物第一次測量」

（easymap.land.moi.gov.tw/K01/）。  

(2)土地試分割軟體 (SApublic)：為方便民眾進行土地分割試算作

業，已提供免費試分割軟體 (Windows 環境 )，土地所有權人可

透過自然人憑證申請地籍圖作業檔，載入試分割系統執行土地

分割試算，並可輸出試分割作業成果報表及參考圖。相關資訊

可參考「土地試分割服務網」（easymap.land.moi.gov.tw/L01B/）。 

(3)土地鑑界、分割規費試算服務：因應土地複丈規費新制實施，

內政部正委託廠商建置「土地複丈規費服務網」，提供線上規

費估算服務。透過查詢地籍圖與國家底圖套疊圖，進行土地鑑

界基本費及施測費估算、土地分割基本費估算及估算成果匯

出，相關試算結果提供下載，日後可自行列印與申請書一併檢

附送件。俟內政部確認功能完善後可開發使用。  

（二）鑑定後所為之複丈成果圖本身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僅係事

實之說明，並非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11 月 20 日 97 年

度裁字第 5102 號裁定】  

是地政機關就人民相互間因土地界址發生糾紛所為之測量性

質上為一鑑定行為，其於完成鑑定後發給複丈成果圖，無非鑑定人

員表示土地界址所在之專業上意見，供為參據而已，必經採為裁判

或行政處分之依據，始生依鑑定內容變動之法律上效果，是鑑定後

所為之複丈成果圖本身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僅係事實之說

明，並非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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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圖解數化地籍圖

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工作」 (以下合稱圖解數化整合建

置作業 )業務事項。  

早期的地籍圖是以平版儀測繪於圖紙，由於使用數十甚至百

年導致圖紙伸縮或破損，為保存地籍圖資避免惡化，本市自 86 年

起開始辦理圖解數值圖數值化作業 (下稱圖解數化 )並於 94 年完成

所有作業，為保障民眾權益改善圖籍精度，本市配合內政部辦理

圖解數化整合建置作業，其目的在於將圖解數化地籍圖透過實測

及套繪方式將圖籍轉換至 TWD97 坐標系統，並完成整段圖籍整

合，提升圖籍精度，以期複丈結果一致性，提高政府公信力。  

由於測量人員實地測量時，因無涉及土地複丈作業，並無通

知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惟測量人員認為有必要施測不易施測的地

點 (如屋後防火巷、屋內牆壁…等 )，在測量人員出示證件及說明之

後，請民眾配合測量人員實施測量作業，辦理區域如下。 

1.非都市計畫地區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計畫：112 年度辦理大內

區、東山區、楠西區、龍崎區，合計筆數 7,598 筆、面積 2629.12

公頃。  

2.圖解數化地籍圖整合建置及都市計畫地形圖套疊計畫：112 年度辦

理關廟區香洋段，筆數 1,417 筆、面積 15.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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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複丈業務  

1.108 年~111 地所土地鑑界案件大量遽增原因及統計數據說明  

(1)108 年度土地複丈案件共 2 萬 4,620 件、土地筆數 6 萬 0,520

筆；建物測量案件累計 1 萬 0,487 件、1 萬 3,726 筆；其中鑑界

案件共 1 萬 1,970 件、1 萬 7,768 筆。  

(2)109 年度土地複丈案件共 2 萬 6,126 件、土地筆數 6 萬 2,434

筆；建物測量案件累計 1 萬 2,643 件、1 萬 7,721 筆；其中鑑界

案件共 1 萬 3,286 件、1 萬 9,598 筆。  

(3)110 年度土地複丈案件共 2 萬 8,570 件、土地筆數 6 萬 5,944

筆；建物測量案件累計 1 萬 5,794 件、1 萬 7,902 筆；其中鑑界

案件共 1 萬 5,814 件、2 萬 3,393 筆。  

(4)111 年度土地複丈案件共 2 萬 4,530 件、土地筆數 5 萬 6,946

筆。建物測量案件累計 1 萬 3,444 件、1 萬 5,541 筆。其中鑑界

案 1 萬 3,666 件、2 萬 0,519 筆。  

本市隨著各項重大開發、科技工業區擴充、不動產交易活

絡、申請容積移轉土地點交及建商大量推案，致使土地買賣點

交、起造基地界址鑑界、公設用地範圍測量、透天厝建案基地

分割、容積率移轉及地上物分割等各項土地鑑界及分割申請案

件遽增，其中以土地鑑界案件遽增情形最為顯著。  

經統計 108 年至 110 年本市土地鑑界申辦筆數，每年約以

2,000 筆的增加量，尤其 110 年度土地鑑界筆數相較 109 年之

成長約 3800 筆案件量，111 年比 110 年鑑界筆數雖有稍降，

惟本局及所屬各地政事務所編制測量人力並無增加，又因測量

員退休、調職遴補、新進測量員需實習培訓、年底連假等因素，

致使部份地所仍辦理天數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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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局積極作為  

(1)礙於預算規模及市府人力運用規劃，無法增加本市測量人員編

制數，本局研擬「臺南市地籍測量案件亟增人力補充因應計畫

(111 至 113 年度 )」向市府爭取預算並於 110 年 6 月 10 日奉核

准增僱 6 組約用測量人員 (計 6 名主辦、6 名協辦 )，擴充增補

測量人力，自本 (111)年開始投入協助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複

丈、圖根測量及現況測量等相關工作，俾縮短複丈測量辦理天

數以維護民眾權益及各項開發建設如期推動。  

(2)111 年採購 14 部電子測距經緯儀，10 部衛星定位儀；112 年預

計採購 11 部電子測距經緯儀，9 部衛星定位儀。  

(3)111 年度計擴充增加 19 部公務汽車。  

（五）地籍圖重測業務  

112 年地所地籍圖重測統計數據說明  

(1)中央補助 11 個行政區辦理地籍圖重測 (自辦 --新營區、白河區、

大內區、六甲區、官田區、佳里區、新化區、歸仁區；委外 --

六甲區、麻豆區、學甲區、北門區 )，重測土地 21,358 筆，面

積 2,109 公頃 (其中含中央經費委外辦理 7,645 筆 )。  

(2)自籌經費辦理 6 個行政區已辦理圖解法地籍整理之土地 (自辦 --

永康區、北區、安南區、東區；委外 --新營區、柳營區 )，重測

土地 10,189 筆，面積 379 公頃 (其中含自籌經費委外辦理 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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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 。  

(3)自辦預訂 112 年 9 月 27 日起公告重測結果。  

(4)委外依契約 112 年 11 月 1 日起公告重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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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用科 

（一）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查詢及申領 

為擴大便民服務， 民眾透過本局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查詢系統

(https://land-compensation.tainan.gov.tw/)輸入基本資料(姓名、身分

證字號)即可快速查詢有無補償費保管款尚未領取，倘查詢後尚有保管款於

專 戶 保 管 ， 即 可 至 臺 南 市 一 站 式 整 合 服 務 平 台

(https://onestop.tainan.gov.tw/)，線上申請土地徵收補償費，申請人

透過健保卡、晶片金融卡、硬體金融憑證、軟體金融憑證、自然人憑證或

行動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進行身分驗證，並填妥相關資料及上傳應備文

件，即輕鬆完成申請程序，節省民眾申請成本，享受更便利的數位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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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規定，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

使用地類別之土地，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如農牧用

地僅可供農作使用、農舍、農作產銷設施(工業區、河川區除外)等 22 項使

用，另依相關規定，特定使用項目應先向各區公所合法申請，如農業資材室、

水泥地舖面…等常見設施，通過方可使用。又各類用地欲作該用地非屬容許

使用項目時，應依規定辦理變更編定，若無辦理，其使用違反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者，依區域計畫法第 21條規定: 

1.處新臺幣 6 萬元至 30 萬元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

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 

2.拒不遵從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

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

擔。近年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國土利用監測計畫團隊更是積

極執行受內政部（營建署）所託之國土利用監測計畫之變異點通報作業，

以往由每個月 1期調整為每週動態通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查處，疑似違

規比例從 109 年度平均 39.58%逐年成長至 111 年度平均 46.52%，農業用

地如欲填土及施設固定基礎設施等使用時，請洽公所或農業局申請容許使

用，申請通過後方可施設，以免遭受處罰。 

（三）臺南市國土計劃 

配合國土計畫法施行，依法分為三階段執行，第一階段由內政部於 107 年 4

月 30日公告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第二階段由臺南市政府於 110 年 4

月 30日公告實施「臺南市國土計畫」，目前由本局依「臺南市國土計畫」辦

理第三階段擬定國土功能分區圖，第三階段預計 114 年 4月 30前公告實施。

本局已完成第三階段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並自 111 年 12月 15日

起至 112 年 2月 13日止已辦理公開展覽，且於公開展覽期間辦理 31場次公

聽會。如需參考第三階段公告之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可上內政

部營建署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公開展覽資訊查詢系統查詢

(https://up.tcd.gov.tw/ex3s/ExWeb.aspx?qqq=202212221530423819)。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將於 114 年 4月 30日前公告施行，施行後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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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將不再適用，如依區域計畫法申辦變更編定等案件，未能於該日期前辦理

完成，將無法繼續辦理，請有申辦需求民眾，應注意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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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第九屆優良不動產經紀人員、第六屆優良地政士 

頒獎典禮花絮  

市長致詞 
地政局陳局長淑美致詞  

市長、地政局陳局長淑美 

優良地政士合照 

市長、地政局陳局長淑美 

與得獎人大合照 



 

25 

第六屆優良地政士林詩蘋 第六屆優良地政士黃麗雅 

第六屆優良地政士蔡坤霖 第六屆優良地政士簡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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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論  

臺南市政府 112 年度地政士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 地政局 提案編號 1 

案   由 
稅單於網路繳款後至確認入帳有時間落差，未能即時上傳資訊，至地所

端無法查詢完稅資訊，爰請公會轉知所屬會員並加強宣導。。 

說   明 

有關稅單繳款後至確認

入帳有時間落差問題，

因網路繳稅後須由財政

部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

系統將繳納資料匯入財

政部內網，再拋轉至地

政全國資料庫再更新至

地政事務所端的地政資

料庫，地政整合系統並

非能即時接收稅務機關

拋轉資料。 

業務單位

處理意見 

一、自 107年開始試辦不動產網實服務起，各縣市政府陸續向內政部及

財政部反映，網路繳稅至確認入帳之時間落差問題，財政部亦多方

嘗試不同拋轉方式並縮短拋轉資料時間點，目前線上繳納情形已修

正為每 30 分鐘拋轉一次，如為地價稅查欠資訊欠缺，各地所皆會

主動向稅務單位聯繫查對，個案情形多能即刻處理，相關繳款後未

能即時上傳情事將請各地所記錄問題、發生頻率及解決方式，以利

後續向財政部提出改善建議。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推行多年來，

因稅捐單位拋轉網路及臨櫃申報案件資料供地政機關使用之時間

差問題，各方皆不斷向中央機關建議改善雙方系統程式、網路頻寬

與傳送頻率等問題，然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與內政部地政司也積極

就各面向進行調整改善。 

二、為提升民眾申辦不動產移轉之便利性，內政部與財政部合作，逐步

推動不動產移轉免附應納稅目之紙本證明文件，並於 111年 7月完

成申辦不動產移轉登記得免附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紙本稅單之服務。 

三、另外關於國稅(贈與稅及遺產稅)應納稅目之紙本證明文件也自 112

年 4月 1日至 9月 30日試辦，民眾申辦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

記得免附紙本遺產稅及贈與稅相關證明書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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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公會轉知所屬會員並加強宣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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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112 年度地政士座談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 地政局 提案編號 2 

案   由 受託辦理大批土地登記申請案件，請遵守地政士第18條規定。 

說   明 

一、地政士法第 18條：「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

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

受委託。」，以及同法地政士法第 44條規定略以：「地政士違反本

法規定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

八條、第二十七條第三款、第四款、第二十八條規定、違背地政士

倫理規範或違反地政士公會章程情節重大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

業務。」。 

二、應近年來房地產蓬勃發展，建設公司或經不動產代銷經紀業與承買

人簽訂契約後，辦理過戶時委由地政士辦理大批申請代理土地登記

相關案件，因部分地政士認為建商已核對其身分，未親自核對承買

人之身分，違反地政士法相關規定而被付懲戒。 

業務單位

處理意見 
請公會轉知所屬會員並加強宣導。 

決   議  

 


